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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 记者 雷强

警察在缉毒的过程中，遭遇瘾君子坠楼，6天后，瘾君子医治无效死亡。为此，死者家属认为，警方
在执法过程中存在问题，故而一纸诉状将合肥市公安局瑶海分局告上法庭，要求赔偿82万余元。市场
星报、安徽财经网记者获悉，本周五，合肥市瑶海区法院将审理这起离奇的“警察缉毒‘吓死’瘾君子”案。

市场星报、安徽财经网记者了解到，在诉状中，原告方认

为，虽然公安推卸责任，但本案的严重后果已经产生，可使用

行政赔偿中的“归责原则”进行赔偿。故请求法院依法确认

被告在本案中的行为为违法行为，同时判令被告赔偿原告

“死亡赔偿金、医疗费、丧葬费、抚养费、精神抚慰金”共计

822280元，并承担该案诉讼费用。

对于原告的赔偿请求，被告方认为，2014年1月10日下午，

汪某某3时左右到达宾馆后不久从三楼厕所处跌下的说法与事

实不符。经查证，当天下午3时许，汪某某自己一个人从定远路

“广济大药房”二楼的雨档檐子上，由北向南走了三、五秒钟后，

双手扒着二楼檐子的铁皮，后来没有扒住，从上面掉了下来。

为证实自己的说法，被告指出该事实有现场雇人拉货等

待司机的目击证人高某和张某的证言证实。当天发生汪某

某意外坠楼死亡时，刑警一队的三名侦查员与汪某某没有接

触，更没有所谓“执法过程中措施不当、涉嫌暴力等行政执法

行为导致命案、至少对汪有讯问等常规动作”的说法。

据此，被告认为，根据相关调查材料证实，汪某某的死亡

属于非正常死亡，其死亡结果与民警执行职务行为没有因果

关系。原告称瑶海分局行政违法致人死亡的说法没有事实依

据和法律依据，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。

本周五，合肥市瑶海区法院将审理这起离奇的“警察缉

毒‘吓死’瘾君子”案。

死者家属向公安索赔82万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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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周五庭审，是否有过身体接触将成激辩焦点

初为人母的孙某某是这起案件的原告之一，死者汪

某某是她的丈夫。

按照原告的诉状称，2014 年 1 月 10 日下午 2 时许，

汪某某准备到工地干活，不知道被谁通知到合肥市瑶海

区定远路星缘宾馆。他到达宾馆时，瑶海区公安分局的

三名便衣警察在场。几分钟后，汪某某从该宾馆的三楼

处跌下。三名便衣警察立即下楼，呼叫救护车将汪某某

送到合肥市二院抢救。当晚 7 时许，瑶海区公安分局的

警察用手机通知汪妻孙某某到医院。汪某某在医院

一直神志不清，不能说话，6天后汪在医院死亡。

原告在诉状中表示，此事发生后，辖区方庙派出所

给汪某某亲属的文字通知是“意外事件死亡”。但方庙

派出所没有盖章，也无告知人。为此，死者家属多次到

瑶海分局询问死者跌死的原因，要求公安部门给予答

复。瑶海公安分局的回答是：我们是去抓吸毒的，汪某

某是碰上的，他怎么跌下楼不知道。

丈夫出门上班后就再没回来

市场星报、安徽财经网记者了解到，为证实自己的诉讼

理由成立，原告在诉状中表示：2015年5月26日，死者家属

在律师陪同下又去了瑶海公安分局了解情况，并在该局法

制信访科获悉，汪某某过去有过吸毒史，这一次在宾馆碰

见穿便衣的警察心虚，害怕被逮到强制戒毒，所以他自己

就跑到厕所跳楼了。

对于原告的说法，作为被告的瑶海分局认为，该说法没

有事实依据。

在答辩状中，被告表示，2014 年 1 月 10 日 14 时许，瑶

海分局刑警一队在侦办一起贩毒案件中，发现涉毒人员王

德文有入住定远路“长淮宾馆”的轨迹。刑警一队3名侦查

员前往入住宾馆调查。现场调查得知“长淮宾馆”的信息

登记系统是“星缘宾馆”在实际使用。

侦查员进入宾馆后，依法向宾馆负责人赵永林、徐建珍

出示证件，询问住宿人员登记情况，并查询网上住宿登记

信息。在检查过程中，1 名侦查员发现宾馆靠北的

305房门虚掩，房间内窗户、窗帘紧闭，有两名男子涉

嫌吸毒，正在核查的另外 2 名侦查员与发现情况的 1 名

侦查员一起依法核查涉嫌吸毒2人的身份，以确定是不

是王德文。

经现场初查，2名涉毒人员分别是陶某某和施某某，两

人均称就他们两人吸毒，并无他人。

于是，侦查员依法对现场进行勘验、取证。就在侦查员

依法取证时，宾馆负责人赵永林来到被查房间，告诉侦查

员说有一名男子躺在该楼院外的地面上，有受伤情况。

接报后，侦查员立即下楼查看，并询问楼下男子是不是

“星缘宾馆”旅客，赵、徐二人均表示不认识该男子，不是其

旅客。因地面上男子有受伤迹象，侦查员依法进行先期处

置，及时展开救援和保护现场工作，配合辖区方庙派出所

做好后期相关工作。

警察缉毒瘾君子吓得跳楼？

对于汪某某坠楼死亡的原因，原告在诉状中认为，公安

警察与汪某某同时在宾馆内，警察在场控制了汪某某。是被

告的警察在行使职权时，违法侵犯了汪某某的人身权导致汪

某某死亡。

为证实自己的观点，原告指出，汪某某没有跳楼自杀的

必要，因为他不知道在场的几个人是警察，那天的警察均是

便衣。即使他知道是警察也无需跳楼。

而死者亲属提供的视频反映，汪某某到宾馆后，上楼后

又下楼买香烟然后再上楼，情绪很正常，没有不正常表现。

不仅如此，汪某某的家庭幸福，夫妻恩爱，刚刚生下孩子，没

有自杀跳楼的动机和理由。

对于原告的观点，被告在答辩状中指出，经查证证实，事

发当天中午13时左右，死者汪某某打电话给陶某某，要和李

某某一起到星缘宾馆房间内吸食冰毒。13 时 40 分左右，汪

某某和李某某到星缘宾馆305房间，并将施某某先前吸剩的

冰毒吸完，然后汪某某感觉不过瘾，提出再购买一份冰毒吸

食。于是李某某开车带着汪某某和陶某某到五里井电机厂

宿舍附近再次购买了200元冰毒。14时许，三人回到星缘宾

馆 305 房间，汪某某在房间内进行吸食冰毒，几分钟后李某

某离开宾馆，随后汪某某出去购买香烟，但离开时没有将305

房间门锁上，正好被后来的侦查员发现施某某和陶某某涉嫌

吸毒，整个执法过程，侦查员与汪某某没有接触。

是否有过身体接触将成激辩焦点


